徐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档案借阅管理制度
为进一步加强学校档案管理工作，规范档案借阅使用流程，保障学校档案资料的完整性、安全性、保密性和规范性，充分发挥档案资源服务学校教育教学、行政管理等各项工作的重要作用，依据《高等学校档案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相关规定，特修订本制度。
本制度仅适用于学校在职教职工，校外人员无档案查阅、借出权限，所有档案借阅申请均实行线上办理。
一、线上申请办理流程
1、 我校教职工因工作业务需要查阅、借出档案，须登录智慧校园平台，进入服务中心-办公服务模块，选择档案借阅申请功能，在线规范填写申请信息。申请中必须详细、具体说明档案借阅用途，确保审批人员清晰核实借阅需求，提升审批效率。
2、 线上申请提交后，按档案类型对应审批权限完成逐级审核审批，审批通过后，申请人自行打印线上生成的纸质版《档案借阅申请单》，完整填写借阅人信息、借阅日期并亲笔签字，前往学校档案馆现场办理档案查阅。
3、 档案原件非必要不借出，因工作需要必须借出的档案，申请人需提前下载填写《档案借出申请书》和《档案借出告知承诺书》（见附件1）。档案借出申请书须经所在部门领导签字并加盖部门公章，完成签字盖章后的纸质版申请书统一提交至学校档案馆留存，同时申请人需将完整清晰的申请书扫描件上传至智慧校园线上档案借阅申请的附件板块，方可办理档案借出手续。
二、分类档案借阅审批规则
1、 普通综合档案：教职工申请查阅、借阅学校一般常规档案，线上提交申请后，经档案原归属部门、档案管理部门负责人线上审核批准后方可办理借阅手续。
2、 重要会议档案：因工作需要查阅校党委会、党政联席会、校长办公会等重要会议记录档案，线上申请须经党委办公室、院长办公室主任线上审批通过。
3、 科研课题档案：查阅普通科研课题档案，线上申请须经课题负责人同意、科产部负责人线上审核通过；查阅科技类保密档案，须经科产部负责人审核、分管校领导线上审批通过。已获专利权的项目（课题）档案材料，在专利权有效期内不予对外借阅，专利权失效后按本制度规定流程办理借阅。
4、 财务档案：教职工查阅学校财务档案，需在线专项填写财务档案借阅相关申请信息，经财务处负责人审核、学校分管领导线上审批通过后，前往档案馆办理手续，查阅过程须由财务部门工作人员陪同。因办案、审计工作需要查阅会计档案的，凭相关工作文件资料，经财务处及档案馆负责人审批同意后，可依规查阅。
三、档案借阅使用规范
1、 查阅档案原则上须在学校阅档室内进行，严禁私自携带外出。仅公开范围内的档案，经审批通过后可依规借出；保密档案、珍贵档案一律不予外借，仅限在阅档室现场查阅。
2、 如需摘录、复制重要档案、密级档案及财会档案资料，须在线提交专项申请，经对应主管部门负责人同意、分管校领导审批通过后，由档案馆工作人员统一负责复印、摘录，个人不得私自操作。
3、 档案借出、归还全程严格执行登记、核验制度。借出、归还时，档案管理人员与借出人员双方需当场仔细清点、核对档案资料，确认完好无损、信息无误后，完成登记或注销手续。
四、借阅期限及续借规定
1、 档案借出有效期为一个月，借阅教职工须在期限内完成档案使用并按时归还至档案馆。
2、 若因工作特殊需要继续使用档案，须在借出时间到期前三个工作日前往档案馆线下办理续借审批手续，说明续借原因并完善登记，未按时办理续借手续视为逾期未还。
3、 无故逾期、拖延归还档案的，学校档案馆有权暂停该教职工及所在部门后续所有档案查阅、借出权限。
五、档案安全与保密责任
1、 借阅档案的教职工为档案安全、保密第一责任人，须严格遵守档案保密制度，全程保障档案资料安全。严禁私自拆改、抽换、涂改、勾画、污损、撕毁、拆散档案卷宗及资料；严禁擅自摘抄、复制、拍照、传播档案内容；严禁转借他人、向无关人员泄露档案涉密及内部信息。
2、 档案归还须由申请人本人办理，经档案馆工作人员现场检查、核对、归档后方可完成归还流程，严禁个人私自封装档案。
[bookmark: _GoBack]3、 若违反本制度及档案管理相关规定，造成档案损毁、丢失、信息泄露、资料篡改等问题的，由借阅教职工及所在部门自行承担全部责任，学校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及学校规章制度严肃追责，情节严重的追究法律责任。
本制度由档案馆负责解释。




























附件1：《档案借出申请书》《档案借出告知承诺书》


档案借出申请书
校档案馆：
兹有我单位/部门______________________，经办人__________，工号_________________，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工作/业务原因，需借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档案。我方已知悉并承诺遵守以下告知承诺书全部内容，请档案馆予以接洽办理借出手续。

档案借出告知承诺书
1、除档案馆授权工作人员外，借出单位及经办人不得私自拆改档案卷宗；
2、档案借出期间，严禁私自抽换、涂改、勾画、污损、撕毁、拆散档案内资料，严格遵守保密管理规定，不得擅自摘抄、复制、传播、泄露档案涉密及内部信息；
3、档案使用完毕归还时，须由经办人本人归还；由档案馆工作人员现场检查、核对后归档，个人不得私自封装档案；
4、档案借出后 一个月 内，借出经办人须按时将档案归还至档案馆，经档案管理人员查验完好无误后方可完成归还手续；若因工作需要继续使用，须提前 三个工作日 线下办理续借审批手续；
5、未按期归还档案、无故拖延归还的，档案馆有权暂停该部门/经办人后续档案借出权限；
6、若未按本承诺书要求执行，造成档案损毁、信息泄露、资料丢失等后果的，由借出单位及经办人自行承担全部责任，并按学校档案管理相关规章制度接受处理。

经办人签名：__________   联系电话：______________
单位/部门负责人签名：__________

借出单位/部门名称（加盖部门公章）：________________
　　年　　月　　日

